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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，引导和鼓励科技型企业开发新产品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现将《天津市重点新产品认定补贴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　　
　　
　　2017年10月26日       
　
　　天津市重点新产品认定补贴办法
　　
　　第一章  总  则
　　
　　第一条 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，引导和鼓励科技型企业积极开发新产品，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提高企业产品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 重点新产品是我市科技型企业自主开发，应用新技术原理、新工艺、新材质、新设计，对原有产品进行实质性改进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、质量或在国内外率先提出技术标准并在国内首次（或首批）开发成功，且在近三年开始上市销售的产品。
　　第三条  市科委负责天津市重点新产品的认定管理。相关资金由天津市科技型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列支。
　　
　　第二章  认定的标准和程序
　　
　　第四条  申请重点新产品认定的企业和产品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　　（一）企业条件
　　1.经认定的“天津市科技型企业”；
　　2.企业掌握申报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，拥有相关自主知识产权。
　　（二）产品条件
　　1.产品须已进入市场销售并取得销售收入，产品的生产销售应单独核算；
　　2.产品须符合国家“十三五”时期的产业政策，符合《天津市重点新产品申报指南》；
　　3.产品须具有创新性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且与产品相关的专利应为近三年授权；
　　4.产品须具有执行标准，并在近三年内通过国家或我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实验室、检测机构或指定第三方检测机构、国际标准检测组织在中国授权的检测机构的检测；属于国家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，必须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；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，必须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；
　　5.产品生产制造过程和/或产品本身（材料、结构、器件等）涉及有毒、有害物质等环境污染以及废水、废气、废渣、噪声等环境影响的产品，须经治理达到国家环保标准，提供有关环保检（监）测部门、第三方环保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证明材料。
　　第五条  天津市重点新产品认定程序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申报
　　市科委发布公开征集通知和申报指南；企业按照要求填写申报系统，准备相关材料；经区（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或局级主管部门初审推荐、市科委审查后，企业自申报系统生成纸质申报材料，加盖申报单位和区（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或局级主管部门公章后报送市科委。
　　（二）评审
　　市科委委托相关中介部门组织技术、财务等方面专家进行评审。
　　（三）认定与发布
　　1.市科委根据专家评审结果，提出天津市重点新产品拟认定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　　2.公示无异议的产品由市科委颁发“天津市重点新产品认定证书”。
　　
　　第三章  支持办法
　　
　　第六条  对于认定的天津市重点新产品，给予市财政资金支持，每项产品补贴金额不超过20万元，通过后补助方式下达补助资金。
　　
　　第四章  附  则
　　
　　第七条  经认定的天津市重点新产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将取消其认定资格，追回财政补贴资金，并视情况轻重，追究其法律责任：
　　（一）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　　（二）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。
　　第八条 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　　第九条 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。　　

